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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本諮詢文件邀請公眾人士就《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的草擬本(“《草擬規則》”)發
表意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建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
年第 5 號)(“該條例) 第 395 條，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該條例生效時訂立該
《草擬規則》。 

引言 

1. 根據該條例第395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 

(a) 規定就以下事宜向證監會繳付費用，並訂明該等費用 – 

i. 根據或依據任何有關條文向證監會提出的申請； 
ii. 證監會或其任何一個委員會在執行與收購、合併或股份購回有
關的職能時作出的任何事宜； 

iii. 證監會、其任何一個委員會或金融管理專員在執行任何有關條
文授予的職能(但非上文第(ii)項提述的職能)時作出的任何事
宜； 

iv. 與任何有關條文所作規定或與根據任何有關條文所作規定有關
的任何其他事宜； 

(b) 規定向證監會繳付該條例規定藉或可藉根據該條訂立的規則訂明、
指明或規定的費用，並訂明該等費用。   

2. 根據目前的立法制度內的監控機制，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訂立的任何
規則，都必須通過立法會不反對或不提出修訂方能生效的這個議決程序。證
監會現發表該《草擬規則》(見附件1)，以便在根據該條例第395條建議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該規則之前，諮詢公眾意見。 

3. 證監會已利用金融服務網絡(FinNet)的通訊網絡將本諮詢文件傳送給各中介
人。此外，公眾人士亦可以在證監會的辦事處及證監會的網站
(http://www.hksfc.org.hk)免費索閱或下載本諮詢文件。 

4. 證監會誠邀公眾人士在2002年8月24日前提交意見。 

5. 本諮詢文件應與《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下的《建議牌照費用》諮詢文件
(在2002年3月發表)及有關文件的諮詢總結 (在2002年7月發表) 一併閱讀，因

為上述文件列明了新的牌照制度下的建議牌照費用。與建議的牌照費用有關
的文件可於證監會網站(http://www.hksfc.org.hk)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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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草擬規則》 

6. 須繳付予證監會的各項費用將在規則內指明。現隨本文件夾附《草擬規則》
的文本(見附件1)，而《草擬規則》下的建議費用與現時所徵收的費用的對照
表則載於附件2。 

7. 在擬備《草擬規則》時，已顧及到目前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
例》第54條而訂立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費用)規則》的規定
(“《現行規則》”)。 

有關企業融資事宜的費用 

8. 《草擬規則》內並沒有就企業融資事宜制訂新的政策措施或對有關費用作出
修改。有關企業融資事宜的費用載於《草擬規則》第III部、附表1(標題為”
根據《公司條例》(第32章)須繳付的費用”的該部分)及附表2，以及是以根據
《現行規則》所徵收的費用作為藍本的。《草擬規則》第III部載有輕微的修
改，其用意是要澄清目前在《現行規則》及《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
則》下的慣例。 

有關披露權益的費用 

9. 該條例第XV部列明有關披露權益的規定。為申請該條例第309條所指的豁免
而須繳付的費用，與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第396章)第2A 條須繳付的
費用相同(有關費用在過去超過10年的期間內維持不變)。新增的費用有一項。
這項費用與根據《證券及期貨(披露權益 – 證券借貸)規則》的條文核准任何
人為核准借出代理人有關。提出有關申請時須繳付的費用與根據該條例第309
條申請豁免時須繳付的費用訂於相同的水平，因為涉及審批申請的工序頗為
相似。 

與適用於中介人的規定有關的費用 

10. 為施行就中介人的資金、客戶資產、紀錄及審計列明有關規定的多套規則，
建議在准予作出修改、寬免、核准及認可時徵收的費用，載於該規則附表1的
以下各項內：─   

(a) 雜項費用下的第43 (e) 至 (j) 及44項；及 
(b) 標題為"根據本條例第VI 部須繳付的費用" 的部分。 

 
由於所建議的費用普遍是為了把《現行規則》下的費用等級(由$4,500 至 
$8,000不等)劃一，因此不涉及任何新的政策措施。唯一的例外是，由於這些
規定由現時起，將同時適用於中介人的有聯繫實體，有聯繫實體在申請作出
修改等時，將同樣需要繳付這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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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資產品的費用 

11. 有關當局在該條例第IV 部內採納了 “集體投資計劃”的單一概念，其政策目
的是要簡化及理順所有集體投資計劃的費用架構，以確保在須向證監會繳付
的費用方面來說，所有集體投資計劃 (不論它們的結構是信託、法團還是保單
合約的形式) 都能夠處於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下文載述有關的建議修改及引
致本會提出上述建議的背景的進一步詳情。    

12. 該條例第IV部處理有關投資要約的規管架構，載有關於禁止向公眾人士發出
與一系列投資產品有關的廣告、邀請及文件的概括性條文。這些投資產品主
要屬於 “集體投資計劃”的類別。  

13. 任何人如違反這項概括性條文，即屬犯罪，但有關當局已就該等禁制設有多
項豁免。其中一項重要的豁免涉及已根據該條例第105條獲證監會認可的廣
告、邀請及文件的發出。  

14. 除了認可廣告、邀請及文件的發出之外，該條例第104條亦賦權證監會認可集
體投資計劃。   

15. 在根據該條例第104及105條向證監會申請認可時，須繳付若干費用。有關費
用列於《草擬規則》內(見《草擬規則》附表1 “根據本條例第IV部須繳付的費
用”)，並已顧及到載於《現行規則》內的事項。 

1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行規則》內的費用說明並沒有以投資產品本身作
為焦點，其所關注的反而是證監會有否根據《證券條例》(第333章)或《保障
投資者條例》(第335章)行使其認可權力。有關的說明在過去曾使市場參與者
感到混亂，以及為受到《證券條例》所約束的投資產品(例如單位信託及互惠
基金法團)及受到《保障投資者條例》所約束的投資產品(例如與投資有關的人
壽保險計劃及強積金計劃)設立不同的費用架構。《現行規則》的整體效果
是，雖然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法團所投資的基金，在若干程度上來說，被當
作是獨立的投資產品，及因而需繳付額外的費用，但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
計劃及強積金計劃的保薦人卻無需就其所投資的基金繳付任何費用。雖然這
些投資產品的結構各不相同，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們的運作性質相似。 

17. 因此，證監會建議簡化及理順所有集體投資計劃的費用架構，不論它們的結
構是信託、法團還是保單合約的形式。建議的費用載於《草擬規則》附表1 
“根據本條例第IV 部須繳付的費用”的項目下。 

18. 證監會並不建議修改列於《現行規則》內的費用水平。然而，如上文所述，
假如若干計劃的文件目前是根據《保障投資者條例》而獲得認可的話，由於
這些計劃所投資的基金須繳付若干費用，因此我們預計這些計劃在《草擬規
則》下可能需要繳付較高的合計費用，就如根據《證券條例》獲得認可的單
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法團的情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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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為了盡量減低可能對計劃保薦人所造成的影響，及降低他們的規管成本，假
如某集體投資計劃所投資的基金早已由另一個認可計劃所維持或包括在該認
可計劃之內，則我們不打算向有關的基金徵收費用。 

20. 舉例來說，A 公司申請認可某個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該計劃所投資
的基金共有4個。根據《草擬規則》，A公司需要就有關計劃及其所投資的4個
基金繳付$40,000，另加$5,000乘4的費用。一經認可，A 公司亦須繳付相等於
$20,000 另加 $2,500乘4的費用，以及相等於$7,500另加$4,500 乘 4的年費。然
而，假如A公司其後再就另一個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提交認可申請，而
該計劃所投資的基金與前述的計劃所投資的基金相同，則A公司只須繳付申請
費$40,000、認可費$20,000 及年費$7,500，以及無須就新計劃所投資的基金繳
付任何額外的費用。 

有關牌照的費用 

21. 正如上文所述，證監會已於2002年3、4月期間就建議的牌照費用及涉及《證
券及期貨(費用)規則》的有關政策措施，諮詢公眾意見。證監會在《證券及期
貨(費用)規則》下的《建議牌照費用》的諮詢總結內，指出本會將會採納《建
議牌照費用諮詢文件》所建議的絕大部分費用，儘管規則內會加入若干額外
的費用寬免，以使在過渡期間內，目前的持牌人或獲豁免人士除了在目前的
制度下須繳付的款額之外，無須繳付額外的牌照費用。《草擬規則》第12(2) 
及 (3) 條(寬免費用)、第13條 (過渡性條文)、附表 1 (標題為 “根據本條例第V
部須繳付的費用”的部分)及附表3及4 (進一步的過渡性條文)的規定，使有關
建議的牌照費用的意見總結得以實施。  

22. 由於《草擬規則》只擬落實有關牌照費用的諮詢結果，本會不會就有關費用
的水平( 《草擬規則》附表1第43(e)-(j) 及 44項除外)及涉及牌照費用規定的
原則徵詢公眾意見。  

有關根據該條例第III部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費用 
 
23. 該條例第 III 部第 95 至 101 條引入認可自動化交易服務的機制。證監會在

2001 年 3 月，就如何認可、發牌予及規管自動化交易服務的建議指引，諮詢
公眾意見，並在 2002年 2月，在考慮過公眾的意見後，發表了有關的諮詢總
結及《監管自動化交易服的指引》的最後定稿。該指引列明證監會在認可、
註冊及發牌予有關人士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時的原則、程序及準則。有關自
動化交易服務的申請程序及持續規定詳載於該指引第 F部。 

 
24. 《費用規則》附表 1 所建議的費用包括了處理申請認可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
的費用，及為了維持根據該條例第 95(2)(a)條所獲得的認可的持續費用。有關
費用已包括申請認可的全部費用。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負責人員無須另外申請
註冊(及繳付相關的費用)。該條例生效後，目前的核准海外交易所如希望繼續
在香港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便須根據該條例第 III部申請認可為自動化交易
服務提供者。申請認可的人士將需繳付申請費用及(假如獲得認可)持續地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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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費。任何現有的註冊人士如希望根據該條例第 III 部(而非第 V 部)獲得認
可，亦可以提出申請。  

其他事項 

25. 請注意，評論者的姓名／名稱及其提交的意見書的內容，可能會在證監會網
站及其他由證監會刊發的文件中發表。因此，請參閱夾附於本諮詢文件的個
人資料收集聲明。 

26. 假若你不希望證監會發表你的姓名／名稱，請在提交意見書時明確要求證監
會不要公布你的姓名／名稱。 

27. 書面意見可以下述方式送交 - 
 

郵寄： 證監會 (費用規則) 
 香港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公爵大廈12樓 
    
 
圖文傳真： (852) 2293-5963 
 
網上呈交： http://www.hksfc.org.hk 
 
電子郵件： fees_rules@hksfc.org.hk 
 

28. 《草擬規則》應與《證券及期貨條例》一併閱讀。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書 

 

1. 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書(“聲明書”)是按照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指引編寫的。

本聲明書列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收集你的個人資料1的用途、你就證監

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而同意的事項，以及你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

例》”）享有的權利。 

 

收集資料的目的 

 
2. 證監會可能會為以下其中一個或以上的目的，使用你就本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書中所提供

的個人資料： 

l 執行依據證監會獲賦與的權力而制訂或公布的有關條例、規則、規定、守則及指引 

l 根據有關條例執行證監會的法定職能 

l 進行研究或統計 

l 其他法例所容許的目的 

 

轉移個人資料 

 

3. 證監會就諮詢文件徵詢公眾意見時，可向香港或其他地區的公眾人士披露其所取得的個人

資料。此外，證監會亦可能會向公眾人士披露就諮詢文件發表意見的人士的姓名／名稱及

其意見書的全部／部分內容。證監會可以在諮詢期內或諮詢期完結時，將上述資料刊載於

本會網站或由本會印製的刊物之內。 

 

查閱資料 

 

4. 根據《私隱條例》的規定，你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你的個人資料。上述權利包括你有權索

取你就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書中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證監會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資

料的要求收取合理的費用。 

 

查詢 

 

5. 對於就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書中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任何查詢，或要求查閱或改正個人資

料，請以書面形式向以下人士提出：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香港皇后大道中 15號 

置地廣場公爵大廈 12樓 

 

你亦可向證監會索閱本會的保障私隱政策聲明的副本。 

                                                             
1 個人資料是指《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所界定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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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諮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後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年第 5號)第 395條 訂立) 

 
 

第  I  部 
 
導言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年第 5號)第 XVI部實施的日期起實施。  
 

第 II部 
 

申請費用及年費等 
 

 
2. 費用 

  
本規則所指明的各項費用均須繳付予證監會。 

 
 

3. 年費繳付日期 
  
凡附表 1所指明的某項年費，是就集體投資計劃而須繳付的 – 
 (a) 而該集體投資計劃根據本條例第 104條所獲的認可是於某日生效，

其首次年費須於該日或之前繳付；及 
 (b) 而其後每年年費則須於該項認可生效之日以後周年到期日或之前繳

付。 
 

  
4. 不繳付費用的情況 

 
(1) 除第 11 條另有規定外，凡須就某項申請繳付附表 1 指明的費用，而在

提出該項申請時沒有繳付該費用，證監會可拒絕接受該項申請。 
(2) 除第 11 條另有規定外，凡就證監會給予的認可或就擴大該項認可的範

圍而須繳付附表 1指明的費用，則該項認可或其範圍的擴大須於該費用繳付後方行生
效。  

(3) 凡就任何其他事宜須繳付附表 1指明的費用，在該費用繳付之前，證監
會可拒絕辦理該事宜。  

(4) 除第 11 條另有規定外，凡附表 1 就某項認可指明年費而該年費沒有繳
付，該項認可在本條例或本規則所規定的繳費期限屆滿日期的翌日不得生效或失效
(視屬何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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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 
 

與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有關的費用 
 
5. 釋義 (第III部) 

 
在本部中 -  

"通告" (circular) 指按照《股份購回守則》就場外股份購回而須呈交執行人員的文
件；  

"《守則》" ( Codes) 指《股份購回守則》及《收購守則》；  
"執行人員" ( Executive) 指證監會屬下企業融資部的執行董事及其任何獲轉授職能

者；  
"要約文件" (offer document) 指按照《收購守則》就一項要約，或按照《股份購回守

則》就一項全面要約而須呈交執行人員的文件；  
"受要約公司" (offeree company) 指某法團，而有人就該法團按照《收購守則》提出要

約；  
"委員會" ( Panel) 證監會屬下名為“收購及合併委員會”的委員會；  
"有關股本" (relevant share capital) 就某法團而言，指構成其權益股本的各類股份，以

及附有認購或購買這些股份的權利的證券；  
"裁定" (ruling) 包括執行人員、委員會或收購上訴委員會根據《守則》作出任何裁

定、寬免、同意、決定、確認或其他裁斷；  
"《股份購回守則》" ( Share Repurchase Code) 指證監會根據本條例第 399(2)(b)條所發

布的並不時加以修訂的守則；  
"收購上訴委員會" ( Takeovers Appeal Committee) 指證監會屬下名為“收購上訴委員

會”的委員會；  
"《收購守則》" ( Takeovers Code) 指證監會根據本條例第 399(2)(a)條所發布的並不時

加以修訂的守則； 
"清洗交易文件" (whitewash document) 指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 的豁免註釋 1 及

《守則》附表 VI的清洗交易指引註釋而須向執行人員呈交的通告。  
 
6. 與要約文件、清洗交易文件及通告有關的費用 

  
(1) 向執行人員呈交要約文件、清洗交易文件或通告的第一擬稿時，須附上

須繳付予證監會的費用，其款額須按照本條條文釐定。  
(2) 就第(1)款而言，須就附表 2第 1欄所列明的相等於以下款額的該等價值

(在與有關費用相對之處所列明者)繳付該附表第 2欄所列明的費用 -  
(a)  就要約文件而言，即該文件所載要約的價值；凡要約文件載有向

同一間受要約公司提出的可供選擇的其他要約，或向不同的受要
約公司提出的 2 項或以上的不同價值的要約，則以其中較低或最
低的價值為準，或凡要約可能引致可變動的價值，則以最低的價
值為準；  

(b)  就通告而言，即該通告所載要約的價值；或 
(c)  就清洗交易文件而言，即在沒有《收購守則》規則 26 的豁免註釋

1 及《守則》附表 VI 的清洗交易指引註釋所指的寬免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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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 提出的要約的價值，或凡要約可能
引致可變動的價值，則以最低的價值為準。  

(3) 凡就某項要約須繳付的費用已按照第(2)款按其價值而釐定，而該要約其
後由另一經修訂的要約所取代，向執行人員呈交該經修訂的要約時，須附上須繳付予
證監會的費用，而其款額為以下兩項費用的差額 -  

(a) 在呈交有關的要約文件或通告的擬稿時根據第(1)款已繳付的費用；
及  

(b) 若該經修訂的要約載於該要約文件或通告的擬稿內，根據第(1)款須
繳付的費用。  

(4) 就本條而言，載於要約文件、清洗交易文件或通告內的要約價值 – 
   (a) 須為其本身的價值，但以涉及受要約公司的有關股本的該部分的價

值為限(如屬根據《收購守則》提出的要約)，或以根據《股份購回守
則》發出要約文件或通告的公司的有關股本的該部分的價值為限(視
屬何情況而定)；及 

   (b) 如根據《收購守則》提出的要約包括交換證券以取得受要約公司的
股份的要約，則要約價值須按照涉及要約的證券在提出要約當日的
價值來計算。 

(5)  在繳付根據本條須繳付的費用時，須附上一份聲明，說明要約的價值及
根據第(4)款釐定該費用的方式。  
 
 
7. 向委員會及收購上訴委員會提出申請時須繳付的費用 

 
除執行人員外，任何人凡依據《守則》向委員會申請審核執行人員的裁定，或

向收購上訴委員會申請覆核委員會所施加的制裁的適當性─  
(a)  須附上須繳付予證監會的$50,000作為申請審核的費用；而  
(b)  假使委員會或收購上訴委員會為此進行超過 2 日的會議，申請人須在委

員會或收購上訴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宣告裁定後的 30日內，向證監
會就會議超過 2日的時間另繳費用，按每日$20,000計算，不足 1日亦當
1日計算。  

 
8. 對《守則》或根據《守則》所作裁定的遵守問題進行聆訊而須繳付的費用 
 

(1) 委員會凡在根據《守則》引言第 12 條提起的紀律研訊期間進行聆訊，
任何被委員會認為是曾作以下事情的人，須在委員會宣告其裁定後 30 日內，向證監
會繳付一項費用，其款額按照第(3)款釐定─  

(a)  引致對該指稱的調查或聆訊的進行出現不必要的開支；或  
(b)  違反《守則》或根據《守則》所作的裁定。  

            (2)   凡第(1)款所提述的聆訊是為商議擬施加於已同意其違反《守則》或根
據《守則》所作的裁定的人的適當制裁的目的而舉行的，該人須在委員會宣告其裁定
後 30日內，向證監會繳付一項費用，其款額按照第(3)款釐定。 

(3) 據第(1)及(2)款須繳付的費用為$50,000，但若委員會因聆訊有關的研訊
而進行超過 2日的會議，則每超過 1日須另加$20,000，不足 1日亦當 1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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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雜類申請的費用 
 

(1) 凡根據《守則》向執行人員申請作出任何裁定，而本規則其他條文並無
為此訂定費用，在申請時須附上須向證監會繳付的$24,000作為費用。  

(2) 就本條而言，如根據第 6 條須就呈交清洗交易文件繳付費用，在根據
《收購守則》規則 26的豁免註釋 1及《守則》附表 VI的清洗交易指引註釋向執行人
員申請寬免時，無須附上第(1)款提述的須向證監會繳付的費用。 
 
 
10. 不繳付費用的情況 

  
除第 11 條另有規定外，凡本部規定在提出某項申請或呈交某份文件時須附上

費用，則在該費用繳付之前，有關申請或文件概不受理。  
 
 

 
 

第 IV部 
 
雜項 

 
11. 寬免費用 

 
(1) 證監會如認為對任何人或任何類別的人士而言，若要繳付本規則所訂明

的任何費用是過於沉重的負擔或並不適當，可寬免或退還全部或部分的費用。  
 

(2) 凡任何法團、認可財務機構或個人 – 
 (a) 根據本條例第 116、119、120 或 126條獲發牌或註冊，或申請獲

發牌或註冊進行第 1或 2類受規管活動；及 
(b) 根據本條例第 116、119、120 或 126條獲發牌或註冊，或申請獲

發牌或註冊進行第 7類受規管活動， 
如第 7類受規管活動是附帶於第 1或 2類受規管活動(視屬何情況而定)的
進行而進行的，則根據本條例第 V部就第 7類受規管活動而須繳付的申
請費用須予以? 免。 

 
(3)  如有關申請是附帶於附表 1 訂明須繳付費用的任何其他申請而作出的，

則持牌代表或持牌法團在該附表第[29]項或註冊機構在該附表第[40]項須繳付的費用
須予以寬免。  
 
 
12. 過渡性條文 

 
(1) 儘管《證券及期貨事務證監會(費用)規則》(第 24 章，附屬法例)根據本

條例第 406條予以廢除，在不影響《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23條的情況下，證
監會於本規則生效之前可根據該規則第 10(2)條討回的費用，以後仍可討回，猶如該
規則未予廢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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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儘管《槓桿式外匯買賣(費用)規則》(第 451 章，附屬法例)根據本條例第
406條予以廢除，在不影響《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23條的情況下，證監會於
本規則即將實施之際可根據該規則第 4(3)條討回的費用，以後仍可討回，猶如該規則
未予廢除一樣。 

(3) 列於附表 3 的過渡性條文由本條例第 V 部的生效日期起計的 2 年內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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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3、4及 11條及附表 3] 
申請費用及年費等 

 
項 說明 費用($) 

   
  

根據本條例第 III部須繳付的費用 
 

   
1.  根據本條例第 95(2)(a)條申請認可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時

須繳付的費用 
10,000 

 
2.  根據本條例第 95(2)(a)條獲核准的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

須繳付的年費 
10,000 

3.  根據第 99(5)(b)條索取紀錄冊的任何記項或摘錄的副本時
須繳付的費用 

每頁$9 

   
 根據本條例第 IV部須繳付的費用  
   
 集體投資計劃  
   
4.  根據本條例第 104(1)條提出以下申請時須繳付的費用 -  

 (a)   申請認可 – 
(i)  一個包括超過一個或可能超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
計劃；或  

(ii) 一間維持或有能力維持超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
劃 

40,000；與認
可申請有關的
基金每個另加
5,000 (除非該
基金是包括在
另一個已獲認
可的集體投資
計劃內或由該
計劃所維持) 

 (b)   申請認可任何其他集體投資計劃 20,000 
 (c)  申請擴大對一個集體投資計劃的認可，以包括一個新

的基金 
5,000 (除非該
基金是包括在
另一個已獲認
可的集體投資
計劃內或由該
計劃所維持) 

5.  就以下事宜須繳付的費用 –   
 (a) 根據本條例 第 104條申請認可 – 

(i)  一個包括超過一個或可能超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
計劃；或   

20,000；與認
可申請有關的
基金每個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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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間維持或有能力維持超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
劃 

2,500 (除非該
基金是包括在
另一個已獲認
可的集體投資
計劃內或由該
計劃所維持) 

 (b) 根據本條例第 104條申請認可任何其他集體投資計劃  10,000 
 (c) 根據本條例第 104條申請擴大對一個集體投資計劃的認

可，以包括一個新的基金 
2,500 (除非該
基金是包括在
另一個已獲認
可的集體投資
計劃內或由該
計劃所維持) 

6.  就根據本條例第 104 條獲得的認可所須繳付的年費，而有
關認可的期限不少於 12個月 - 

 

 (a)   如屬 – 
(i)  一個包括超過一個或可能超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
計劃；或   

(ii)  一間維持或有能力維持超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
計劃 

7,500；每個基
金另加 4,500 
(除非該基金是
包括在另一個
已獲認可的集
體投資計劃內
或由該計劃所
維持) 

 (b)  如屬任何其他認可集體投資計劃 6,000 
7.  
 

申請延長根據本條例第 104 條獲得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的
認可期限時須繳付的費用，而有關認可的期限不足 12 個
月  

20,000 

   
  

發出廣告等的認可 
 

   
8.  根據本條例第 105(1)條申請認可就任何未根據本條例第

104 條獲得認可或已不再獲得認可的證券、受規管的投資
安排或集體投資計劃發出廣告、邀請或文件時須繳付的費
用 

20,000 

9.  根據本條例第 105 條就任何未根據本條例第 104條獲得認
可或已不再獲得認可的證券、受規管的投資安排或集體投
資計劃的廣告、邀請或文件的發出而獲得的認可所須繳付
的費用 

10,000 

10.  就涉及以下任何一項的廣告、邀請或文件，申請修改以往
根據本條例第 105條獲得的認可時須繳付的費用─  

 

 (a)  本條例附表 4第 2部所指明的任何文書 3,000 
 (b)  任何存款證 3,000 
 (c)  任何證券(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除外) 3,000 
11.  凡根據本條例第 105 條要求認可任何廣告、邀請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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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第 8 或 9 項須繳付的費用根據本規則第 11 條獲得
證監會寬免─  

 (a)   申請時須繳付的費用 1,200 
 (b)   就認可而須繳付的費用 600 
12.  向證監會呈交文件，要求對本條例第 IV 部的適用性及對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第 38D或 342C條批准發行章
程註冊事宜予以考慮及提供意見，所須繳付的費用  

10,000 

   
 根據本條例第 V部須繳付的費用  
   
13.  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16 條申請牌照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

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及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
須繳付的費用  

4,740 

14.  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20 條申請牌照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
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及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
須繳付的費用 

1,790 

15.  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16條申請牌照以進行第 3類受規管活
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129,730 

16.  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20條申請牌照以進行第 3類受規管活
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2,420 

17.  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20(2)條要求獲發給臨時牌照時須繳付
的額外費用 

800 

18.  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17 條申請臨時牌照以進行任何一類受
規管活動及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須繳付的費用 

4,900 

19.  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21 條申請臨時牌照以進行任何一類受
規管活動及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須繳付的費用 

1,850 

  
有關更改牌照的申請費用 

 

   
20.  持牌代表根據本條例第 122(1)條申請核准尚未在申請人的

牌照指明的任何隸屬關係時須繳付的費用 
200 

21.  持牌代表根據本條例第 122(2)條申請核准轉移隸屬關係時
須繳付的費用 

200 

22.  持牌代表根據本條例第 126(1)條就每類受規管活動申請核
准為負責人員時須繳付的費用 

2,950 

23.  持牌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27 條申請藉增加任何一類受規管
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
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4,740 

24.  持牌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27條申請藉增加第 3類受規管活
動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
付的費用 

129,730 

25.  持牌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27 條申請藉刪去任何一類受規管
活動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
繳付的費用(除非該持牌法團不再就各類受規管活動獲發
牌)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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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持牌代表根據本條例第 127 條申請藉增加任何一類受規管
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
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1,790 

27.  持牌代表根據本條例第 127條申請藉增加第 3類受規管活
動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
付的費用 

2,420 

28.  持牌代表根據本條例第 127 條藉刪去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
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
的費用(除非該持牌法團不再就各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 

200 

29.  持牌法團或持牌代表在其詳情於現有牌照獲批給後出現實
質改變的情況下，在申請批給牌照時須繳付的費用 

200 

   
  

持牌人的年費 
 

   
30.  根據本條例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

就其獲發牌的每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所
須繳付的年費 

4,740 

31.  根據本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的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
就其獲發牌的每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所
須繳付的年費 

1,790 

32.  根據本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及根據本條例第 126(1)條獲核
准為負責人員的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就其獲發牌的
每類受規管活動(第 3類受規管活動除外)所須繳付的年費 

4,740 

33.  根據本條例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
就第 3類受規管活動須繳付的年費 

129,730 

34.  根據本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的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
就第 3類受規管活動須繳付的年費  

2,420 

35.  根據本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及根據本條例第 126(1)條獲核
准為負責人員的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就第 3 類受規
管活動須繳付的年費 

5,370 

   
 註冊機構的費用  
   
36.  認可財務機構根據本條例第 119(1)條申請註冊為註冊機構

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及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須
繳付的費用 

23,500 

37.  註冊機構根據本條例第 138(1)條就其獲註冊的每類受規管
活動所須繳付的年費 

35,000 

38.  註冊機構根據本條例第 127 條藉增加額外任何一類受規管
活動的方式，更改申請人的註冊證明書所指明的受規管活
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23,500 

39.  註冊機構根據本條例第 127 條藉刪去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
的方式，申請更改申請人的證冊證明書所指明的受規管活

200 



              
 

 10 

 

動時須繳付的費用(除非該註冊機構不再就各類受規管活動
獲註冊) 

40.  註冊機構在其詳情於現有證明書獲批給後出現實質改變的
情況下，在申請批給註冊證明書時須繳付的費用 

200 

   
   
 雜項費用  
41.  根據本條例第 130 條申請核准將任何處所用作存放本條例

規定的紀錄或文件的地方時須繳付的費用 
1,000 

42.  根據本條例第 132 條申請成為或繼續作為根據本條例第
116條獲發牌的法團的大股東時須繳付的費用  

3,000 

43.  根據本條例第 134(1) 條申請對以下事項作出修改或寬免時
須繳付的費用  - 

 

 (a)   本條例第 118 條指明的任何條件或根據本條例第
116、117、119、120、121、126 或 132條或第 121(2)(a)條
的任何規定所施加的任何條件  

2,000 

 (b)   本條例第 116(2)(b) 及 125(1) 和 (2) 條的任何規定 2,000 
 (c)   本條例第 116(2)(c) 及 130 條的任何規定 2,000 
 (d)   本條例第 129條的任何規定 4,000 
 (e)  根據本條例第 145條訂立的規則 (涉及對沖或套戥程式

的該規則除外) 
6,000 

 (f)   根據第本條例 145條訂立的涉及對沖或套戥程式的規
則的任何規定 - 

 

      (i)   凡組合內至少一方所涉及的金額少於$10,000,000； 10,000 
      (ii)   屬於任何其他情況 20,000 
 (g)  根據本條例第 148條訂立的規則的任何規定 6,000 
 (h)  根據本條例第 149條訂立的規則的任何規定 6,000 
 (i)   根據本條例第 151條訂立的規則的任何規定 6,000 
 (j)   根據本條例第 152條訂立的規則的任何規定 6,000 
44.  續期第 43(e)、(f)、(g) 、(h) 、(i) 或 (j)項所提述的寬免或

修改時須繳付的費用  

4,000 

45.  根據本條例第 124(1)條申請牌照或註冊證明書的複本時須
繳付的費用 

200 

46.  根據本條例第 136(5)(b)條索取根據本條例第 136(1)條備存
的紀錄冊的任何記項或摘錄的副本時須繳付的費用 

每頁$9 

47.  為核證文件的副本為本條例第 136(6)(b)條所指的真確本所
須繳付的費用 

200 

48.  為索取本附表沒有另外指明費用的文件的副本所須繳付的
費用 

每頁$9 

 
 根據本條例第 VI 部須繳付的費用  
   
49.  就根據本條例第 145 條訂立的規則而言，申請任何核准時

須繳付的費用 
6,000 

 
50.  續期第[49]項所提述的核准時須繳付的費用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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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就根據本條例第 148 條訂立的規則而言，申請核准任何公
司或海外公司為適合負責穩妥保管客戶證券及抵押品的公
司時須繳付的費用 

6,000 

52.  續期第[51]項所提述的核准時須繳付的費用  4,000 
53.  就根據本條例第 149 條訂立的規則而言，申請核准在香港

的某人為可與之開立和維持獨立帳戶的人時須繳付的費用 
6,000 

54.  續期第[53]項所提述的核准時須繳付的費用 4,000 
55.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就以下事項提出申請時

須繳付的費用 - 
 

 (a)   根據本條例第 155(3)(a)條，申請批准更改其財政年度
終結的日期 

2,000 

 (b)   根據本條例第 155(3)(b)條，申請採用一段超過 12個
月的期間作為其財政年度 

2,000 

 (c)   同一時間就第(a) 及 (b)段指明的事宜申請批准 2,000 
 (d)   根據本條例第 156(4)條，申請延展提交所需的文件的

限期 
2,000 

   
 根據本條例第 XV部須繳付的費用  
   
56.  根據本條例第 309(2) 或 (3) 條申請豁免遵守本條例第 XV 

部所有或任何條文時須繳付的費用 
24,000 

57.  法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披露權益 – 證券借貸)規則》(2002
年第 號法律公告)第 6條申請核准為核准借出代理人時須
繳付的費用 

24,000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須繳付的費用  
   
58.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申請認可以下發行章程的註冊

時須繳付的費用─ 
 

 (a)   如屬供股章程 15,000 
 (b)   如屬歐洲債券發行章程 15,000 
 (c)   如屬權證發行章程 10,000 
 (d)   如屬涉及對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的發行章程  0 
 (e)  如屬任何未有在(a)、(b)、(c)或 (d)段提述的發行章

程，內有向公眾人士發出的要約，或其目的是請公眾人士
發出要約，而該項要約是關乎以現金或其他代價認購或購
買任何經由認可交易所批准在認可證券市場上市的法團的
股份或債權證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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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第 6條 ] 
與要約文件、清洗交易交件及通告有關的費用  

 
 

要約的價值  費用 
$ 

不超逾 $ 75,000,000  25,000 
超逾 $75,000,000 但不超逾$125,000,000  75,000 
超逾 $125,000,000但不超逾$300,000,000  150,000 
超逾 $300,000,000但不超逾$600,000,000  250,000 
超逾 $600,000,000但不超逾$1,200,000,000  350,000 
超逾 $1,200,000,000  $500,000；如要約的價值超

逾$2,000,000,000，則另加
所超出的價值的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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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12條] 

過渡性條文  

1. 如有關申請只涉及某人當作已獲發牌或註冊(視屬何情況而定)的一類或

多於一類受規管活動，則任何人凡根據本條例第 116或 120條申請牌照、根據

本條例第 119條申請註冊或根據本條例第 126條申請核准為負責人員，該人須

繳付的申請費用須予以寬免。   

與法團 (獲豁免交易商及獲豁免投資顧問除外) 有關的費用 

2. 任何法團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2(a)、 (b)、 (d) 或 (e)條當作已

獲發牌，便須就其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30]

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則須予以寬免。   

3.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3(a)、 (b)、 (d) 或 (e)條當作

已獲發牌及當作已獲核准為負責人員，便須就其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

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32]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

則須予以寬免。 

4.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3(c)條當作已獲發牌及當作已

獲核准為負責人員，便須繳付附表 1第[31]項指明的年費，以取代附表 1第[32]

項指明的年費(有關年費須予以寬免)。 

5. 任何個人凡申請核准為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2(c)條當作已就第 8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或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第 1部 22(f)條當作已就第 3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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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規管活動獲發牌(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法團的負責人員，附表 1 第[22]項指明

的申請費用須予以寬免。   

6.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3(f)條當作已獲發牌及當作已

獲核准為負責人員，便須繳付附表 1第[34]項指明的年費，以取代附表 1第[35]

項指明的年費(有關年費須予以寬免)。 

7.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4(a)、 (b)、 (d) 或 (e)條當作

已獲發牌，便須就其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

[31]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則須予以寬免。 

8. 任何個人凡就某類受規管活動申請核准為根據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第

22(a)、 (b)、 (d) 或 (e) 條當作已就該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團的第二負責人

員，如該名個人所隸屬的法團在該項申請提出時就該類受規管活動而言只得一

名負責人員，及在本條例第 V 部生效時就該類受規管活動而言只得一名根據

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3(a)、 (b)、 (d) 或 (e) 條當作已獲核准為負責人員的

個人，附表 1 第[22]項指明的申請費用須予以寬免，及該名個人須繳付附表 1

第[31]項指明的年費，以取代附表 1 第[32]項指明的年費(有關年費須予以寬

免)。  

9.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第 120(1) 條就第 8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及核准為

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2(c)條當作已就第 8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團

的負責人員，便須繳付附表 1 第[31]項指明的年費，以取代附表 1 第[32]項指

明的年費 (有關年費須予以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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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第 120(1) 條就第 3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及核准

為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2(f)條當作已就第 3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

團的負責人員，便須繳付附表 1 第[34]項指明的年費，以取代附表 1 第[35]項

指明的年費 (有關年費須予以寬免)。   

與身為獲豁免交易商或獲豁免投資顧問的人有關的費用  

11. 任何認可財務機構凡– 

(a) 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5(a)(i)條當作已獲註冊，便須就其根據該

條當作已獲註冊的受規管活動繳付年費$14,000； 

(b) 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5(a)(ii)條當作已獲註冊，便須就其根據該

條當作已獲註冊的受規管活動繳付年費 $7,000。 

12. 任何法團凡– 

(a) 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5(b)(i)條當作已獲發牌，便須就其根據該

條當作已獲發牌的受規管活動繳付年費 $14,000； 

(b) 根據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第 25(b)(ii)條當作已獲發牌，便須就其根據

該條當作已獲發牌的受規管活動繳付年費 $7,000 。  

13.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第 26(ii)條當作已獲發牌，如該名

個人進行與其所隸屬的持牌法團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5(b)條當作已獲

發牌的一類或多於一類受規管活動相同的一類或多於一類受規管活動，則該名

個人須繳付的年費須予以寬免。  

與合夥及繼承該等合夥的法團有關的費用 



              
 

 16 

 

14. 任何法團凡繼承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7(a)、 (b)、 (c) 或 (d) 條當

作已獲發牌的合夥的業務，並根據本條例第 116條申請牌照，如有關申請只涉

及該合夥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7(a)、 (b)、 (c) 或 (d)條曾當作已獲發

牌的一類或多於一類受規管活動，則附表 1 第[13]項指明的申請費用須予以寬

免。   

15. 任何合夥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7(a)、(b)、(c) 或(d)條當作已獲

發牌，便須就該合夥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

[30]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則須予以寬免。 

16.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8(a)、 (b)、 (c) 或 (d) 條當作

已獲發牌及當作已獲核准為負責人員，便須就其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

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32]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

則須予以寬免。 

17.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29(a)、 (b)、 (c) 或 (d) 條當作

已獲發牌，便須就其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

[31]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則須予以寬免。 

與獨資經營者及繼承該等獨資經營者的法團有關的費用 

18. 任何法團凡繼承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30(a)(i)、(b)(i)、(c)(i) 或 

(d)(i)條曾當作已獲發牌的個人的業務，並根據本條例第 116 條申請牌照，則

該法團根據附表 1 第[13]項須繳付的申請費用，及附表 1 第[30]項指明的適用

於該名個人曾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一類或多於一類受規管活動的年費，須予以

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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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30(a)、 (b)、 (c) 或 (d)條當作

已獲發牌 – 

(a) 附表 1第[30]項指明的涉及該名個人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

第 30(a)(i)、 (b)(i)、 (c)(i) 或 (d)(i)條當作已獲發牌的受規管活動

的年費，須予以寬免；及 

(b) 附表 1 第[31]項指明的涉及其根據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第

30(a)(ii)、 (b)(ii)、 (c)(ii) 或 (d)(ii)條當作已獲發牌的受規管活動

的年費，須予以寬免， 

但必須就其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30(a)(iii)、 (b)(iii)、 (c)(iii) 或 (d)(iii) 

條當作已獲核准為負責人員的其中一類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32]項指明

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則須予以寬免。 

20. 任何個人凡根據本條例附表 10第 1部第 31(a)、 (b)、 (c) 或 (d)條當作

已獲發牌，便須就其當作已如此獲發牌的其中一類受規管活動繳付附表 1 第

[31]項指明的年費，而其他列明受規管活動的年費，則須予以寬免。 

21. 任何個人凡申請核准為根據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第 30(a)(i)、 (b)(i)、 

(c)(i) 或 (d)(i)條當作已獲發牌的法團或繼承首述法團的持牌法團的負責人員，

附表 1 第[22]項指明的申請費用須予以寬免，及須繳付附表 1 第[31]項指明的

年費，以取代附表 1第[32]項指明的年費(有關年費須予以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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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牌銀行有關的費用 

22. 任何持牌銀行凡按照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第 32 條，當作已根據本條例

第 119(1)條獲註冊，則該註冊機構所須繳付的年費須予以寬免。 

雜項 

23. 不論本附表有任何其他規定，任何人凡依據第(1)條在本條例第 V 部生效

後一年內提出申請，該人便有權在證監會接獲有關申請的日期起計，至過渡期

結束為止的期間內，獲得相等於在與該人緊接在本條例第 V 部生效之前的身

分(在附表 4 第一欄內指明)相對之處的年費(在附表 4 第二欄內指明)的 5%折

扣。有關折扣的適用情況如下： 

(a) 關乎由證監會接獲有關申請的日期起至批給牌照或註冊證明書

(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日期一周年或過渡期結束為止(以較早者為準)

的期間的折扣，須在根據本條例第 V 部須繳付的年費於批給牌

照或註冊證明書後第一次須繳付時，從該年費中扣減；及 

(b) 在適用的情況下，關乎批給牌照或註冊證明書(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日期一周年至過渡期結束為止的期間的折扣，須在根據本條例

第 V 部須繳付的年費於批給牌照或註冊證明書後第二次須繳付

時，從該年費中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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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任何人凡根據本條例第 V 部須繳付年費，則關乎該人在本條例第 V 部

生效前根據已根據本條例第 406 條廢除的《證券及期貨事務證監會(費用)規

則》(第 24章，附屬法例)繳付年費的某段期間的該部分年費，須予以寬免。  

25. 本附表的條文須繼續適用於根據本條例附表 10 第 1 部當作在本條例第

V部生效時已獲發牌的人，或該人的任何繼承人，即使該人或其繼承人已根據

本條例第 116 或 120條獲發給牌照、根據本條例第 119條獲註冊，或根據本條

例第 126條獲核准為負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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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附表 3] 

 
根據緊接在《證券及期貨條例》生效前的制度須繳付的年費 

 
  
 年費 

 $ 
在已廢除的《證券條例》下的身分  
(1)  獲豁免交易商 14,000 
(2)  獲豁免投資顧問 7,000 
(3)  交易商 4,900 
(4)  投資顧問 4,900 
(5)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 4,900 
(6)  交易商代表 1,850 
(7)  投資代表 1,850 
(8)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 1,850 
  
在已廢除的《商品交易條例》下的身分  
(9)   交易商 4,900 
(10) 商品交易顧問 4,900 
(11) 交易商代表 1,850 
(12) 商品交易顧問代表 1,850 
  
在已廢除的《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下的身分  
(13) 槓桿式外匯買賣商 133,750 
(14) 槓桿式外匯買賣商代表 2,500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2年 

 
註釋 

 
  本規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年第 5

號)第 395條訂立，規定就以下事宜向證監會繳付費用，並訂明該等費用：根據或

依據本條例向證監會提出的申請；證監會在執行與收購、合併或股份購回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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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時作出的任何事情；證監會在執行本條例任何有關條文授予的職能時作出的

任何事情，或本條例所規定或根據本條例第 395條等訂立的則規所訂明的任何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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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費用及現行費用概覽 

 
項 建議費用的描述 

 
 

建議費用 
($) 

現行費用款
額($)  

在現行法例
內的 
參照條文 
  

     
  
根據該條例第 III部須繳付的費用 

   

     
1. 根據該條例第 95(2)(a)條申請認可
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時須繳付的費
用 

10,000 
 

不適用 新增 

2. 根據該條例第 95(2)(a)條獲核准的
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須繳付的年
費 

10,000 不適用 新增 

3. 根據第 99(5)(b)條索取紀錄冊的任
何記項或摘錄的副本時須繳付的費
用 

每頁$9 不適用 新增 

     
 根據該條例第 IV部須繳付的費用    
     
 集體投資計劃    
     
4. 根據該條例第 104(1)條提出以下申
請時須繳付的費用 - 

   

 (a)   申請認可 – 
(i)一個包括超過一個或可能超
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
劃；或  

(ii)一間維持或有能力維持超過
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劃 

40,000；與
認可申請有
關的基金 
每個另加 
5,000(除非
該基金是包
括在另一個
已獲認可的
集體投資計
劃內或由該
計劃所維 
持) 

40,000；與認
可申請有關
的基金每個
另加 5,000 
(只適用於單
位信託及互
惠基金法團) 

或  
20,000-30,000 
(如屬其他投
資產品) 

《證監會(費
用)規則》A  
附表 1第  
7(a)及(b)、  
10(a) 及(b)項 

 (b)申請認可任何其他集體投資計劃 20,000 2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7(c)、
10(a) 及 (b)項 

                                                 
A 《證監會(費用)規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費用)規則》 (第 24章，附屬法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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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申請擴大對一個集體投資計劃的
認可，以包括一個新的基金 

5,000 (除非
該基金是包
括在另一個
已獲認可的
集體投資計
劃內或由該
計 劃 所 維
持) 

5,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7(d)
項 

5. 就以下事宜須繳付的費用 –     
 (a) 根據該條例 第 104 條申請認

可 – 
(i)一個包括超過一個或可能超
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
劃；或   

(ii)一間維持或有能力維持超過
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劃 

20,000；與
認可申請有
關的基金每
個另加 
2,500 (除非
該基金是包
括在另一個
已獲認可的
集體投資計
劃內或由該
計 劃 所 維
持) 

20,000；認可
所涵蓋的基
金每個另加

2,500 (只適用
於單位信託
及互惠基金
法團) 
或 

10,000-20,000 
(如屬其他投
資產品)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8(a) 
及 (b)、11(a) 
及 (b)項 

 (b)根據該條例第 104條申請認可任
何其他集體投資計劃 

10,000 1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8(c)、
11(a) 及 (b)項 

 (c)根據該條例第 104條申請擴大對
一個集體投資計劃的認可，以包括
一個新的基金 

2,500 (除非
該基金是包
括在另一個
已獲認可的
集體投資計
劃內或由該
計 劃 所 維
持) 

2,5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8(d)
項 

6. 就根據該條例第 104條獲得的認可
所須繳付的年費，而有關認可的期
限不少於 12個月 - 

   

 (a)   如屬 – 
(i)一個包括超過一個或可能超
過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
劃；或   

(ii)一間維持或有能力維持超過
一個基金的集體投資計劃 

7,500 ； 每
個基金另加
4,500 (除非
該基金是包
括在另一個
已獲認可的
集體投資計
劃內或由該
計 劃 所 維
持) 

7,500 ；每個
基金另加

4,500 (只適用
於單位信託
及互惠基金
法團) 
或  

6,000 (如屬其
他投資產品)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9(a) 
及 (b)、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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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屬任何其他認可集體投資計
劃 

6,000 6,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9(c) 
及 12項 

7. 
 
申請延長根據該條例第 104 條獲得
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的認可期限時
須繳付的費用，而有關認可的期限
不足 12個月  

20,000 10,000-20,000 新增及《證
監會(費用)規
則》附表 1
第 14(a) 及 
(b)項 

     
  
發出廣告等的認可 

   

     
8. 根據該條例第 105(1)條申請認可就
任何未根據該條例第 104 條獲得認
可或已不再獲得認可的證券、受規
管的投資安排或集體投資計劃發出
廣告、邀請或文件時須繳付的費用 

20,000 20,000-3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0(a) 
及 (b)項 

9. 根據該條例第 105 條就任何未根據
該條例第 104 條獲得認可或已不再
獲得認可的證券、受規管的投資安
排或集體投資計劃的廣告、邀請或
文件的發出而獲得的認可所須繳付
的費用 

10,000 10,000-2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1(a) 
及 (b)項 

10.就涉及以下任何一項的廣告、邀請
或文件，申請修改以往根據該條例
第 105 條獲得的認可時須繳付的費
用─  

   

 (a)該條例附表 4第 2部所指明的任
何文書 

3,000 3,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3(a)
項 

 (b)任何存款證 3,000 3,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3(b)
項 

 (c)任何證券(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
除外) 

3,000 3,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3(c)
項 

11.凡根據該條例第 105 條要求認可任
何廣告、邀請或文件，而根據第[8]
或[9]項須繳付的費用根據本規則第
11條獲得證監會寬免─  

   

 (a)   申請時須繳付的費用 1,200 1,2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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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15(a)
項 

 (b)   就認可而須繳付的費用 600 6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5(b)
項 

12.向證監會呈交文件，要求對該條例
第 IV 部的適用性及對根據《公司
條例》(第 32章)第 38D或 342C條
批准發行章程註冊事宜予以考慮及
提供意見，所須繳付的費用  

10,000 1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6項 

     
 根據該條例第 V部須繳付的費用    
     
13.法團根據該條例第 116 條申請牌照
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及就額外每類
受規管活動所須繳付的費用  

4,740 4,9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a) 
及 (c)、2(a) 
及 (c)項 

14.個人根據該條例第 120 條申請牌照
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及就額外每類
受規管活動所須繳付的費用 

1,790 1,85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b) 
及 (d)、2(b) 
及 (d)項 

15.法團根據該條例第 116 條申請牌照
以進行第 3 類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
的費用 

129,730 133,750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B 附表第 1(a)
項 

16.個人根據該條例第 120 條申請牌照
以進行第 3 類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
的費用 

2,420 2,500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1(b)
項 

17.個人根據該條例第 120(2)條要求獲
發給臨時牌照時須繳付的額外費用 

800 不適用 新增 

18.法團根據該條例第 117 條申請臨時
牌照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及
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須繳付的
費用 

4,900 不適用 新增 

19.個人根據該條例第 121 條申請臨時
牌照以進行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及
就額外每類受規管活動所須繳付的
費用 

1,850 1,8501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b) 
及 (d)、2(b) 
及 (d)項 

     

                                                 
B 《槓桿外匯(費用)規則》：《槓桿式外匯買賣(費用)規則》(第 451章，附屬法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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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改牌照的申請費用 

   

     
20.持牌代表根據該條例第 122(1)條申
請核准尚未在申請人的牌照指明的
任何隸屬關係時須繳付的費用 

200 2002 新增，但與
《證監會(費
用)規則》 附
表 1第 21項
相似 

21.持牌代表根據該條例第 122(2)條申
請核准轉移隸屬關係時須繳付的費
用 

200 2002 新增，但與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1項
相似 

22.持牌代表根據該條例第 126(1)條就
每類受規管活動申請核准為負責人
員時須繳付的費用 

2,950 4,9003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a) 
及 (c)、2(a) 
及 (c)項 

23.持牌法團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申請
藉增加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的方式，更改
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
時須繳付的費用 

4,740 4,9001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a) 
及 (c)、2(a) 
及 (c)項 
 

24.持牌法團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申請
藉增加第 3 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
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
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129,730 133,7501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1(a)
項 

25.持牌法團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申請
藉刪去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的方
式，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
規管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除非該
持牌法團不再就各類受規管活動獲
發牌) 

200 2002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1項 

26.持牌代表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申請
藉增加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的方式，更改
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
時須繳付的費用 

1,790 1,8501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b) 
及 (d)、2(b) 
及 (d)項 

                                                 
1 根據目前的制度，在這情況下，慣常的申請費用將適用。 
2 根據目前的制度，在這情況下，證明書修改費用將適用。 
3負責人員履行與目前的交易董事╱投資顧問董事類似的監督職責。在新制度下，任何個人如欲
申請成為負責人員，便需繳付持牌代的申請費用 ($1,790) 及要求核准為負責人員的申請費用
($2,950)，即合共須繳付$4,740(即 $1,790+$ 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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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持牌代表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申請
藉增加第 3 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
更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
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2,420 2,5001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1(b)
項 

28.持牌代表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藉刪
去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更
改申請人的牌照所指明的受規管活
動時須繳付的費用(除非該持牌法
團不再就各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 

200 2002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1項 

29.持牌法團或持牌代表在其詳情於現
有牌照獲批給後出現實質改變的情
況下，在申請批給牌照時須繳付的
費用 

200 200 
 
 
 
 

21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1項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3項 

     
  
持牌人的年費 

   

     
30.根據該條例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
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其獲發牌
的每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
活動除外)所須繳付的年費 

4,740 4,9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3(a) 
及 (c)、4(a) 
及 (c) 項 

31.根據該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的個人
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其獲發牌
的每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
活動除外)所須繳付的年費 

1,790 1,85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3(b) 
及 (d)、4(b) 
及 (d) 項 

32.根據該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及根據
該條例第 126(1)條獲核准為負責人
員的個人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
其獲發牌的每類受規管活動(第 3
類受規管活動除外)所須繳付的年
費 

4,740 4,9003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3(a) 
及 (c)、4(a) 
及 (c) 項 

33.根據該條例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
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第 3類受
規管活動須繳付的年費 

129,730 133,750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2(a) 
項 

34.根據該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的個人
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第 3類受
規管活動須繳付的年費  

2,420 2,500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2(b) 
項 



  附件 2 

7 

35.根據該條例第 120 條獲發牌及根據
該條例第 126(1)條獲核准為負責人
員的個人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
第 3類受規管活動須繳付的年費 

5,370 2,5004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2(b) 
項 

     
 註冊機構的費用    
     
36.認可財務機構根據該條例第 119(1)
條申請註冊為註冊機構以進行任何
一類受規管活動及就額外每類受規
管活動所須繳付的費用 

23,500 23,500 
(獲豁免 
交易商) 

 
7,000 

(獲豁免投資
顧問)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5(a)項 
 
第 5(b)項 

37.註冊機構根據該條例第 138(1)條就
其獲註冊的每類受規管活動所須繳
付的年費 

35,000 14,000 
(獲豁免 
交易商) 

 
7,000 

(獲豁免投資
顧問)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6(a)項 
 
第 6(b)項 

38.註冊機構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藉增
加額外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的方
式，更改申請人的註冊證明書所指
明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 

23,500 23,5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 附
表 1第 8(a) 
項 

39.註冊機構根據該條例第 127 條藉刪
去任何一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申
請更改申請人的證冊證明書所指明
的受規管活動時須繳付的費用(除
非該註冊機構不再就各類受規管活
動獲註冊) 

200 不適用 新增 

40.註冊機構在其詳情於現有證明書獲
批給後出現實質改變的情況下，在
申請批給註冊證明書時須繳付的費
用 

200 不適用 新增 

     
 雜項費用    
     
41.根據該條例第 130 條申請核准將任
何處所用作存放該條例規定的紀錄
或文件的地方時須繳付的費用 

1,000 6,950 適用範圍較
廣，但與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12項
相似 

                                                 
4 目前，槓桿式外匯交易商的責任董事只須繳付其作為代表的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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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根據該條例第 132 條申請成為或繼
續作為根據該條例第 116 條獲發牌
的法團的大股東時須繳付的費用  

3,000 6,950 適用範圍較
廣，但與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18項
相似 
 

43.根據該條例第 134(1)條申請對以下
事項作出修改或寬免時須繳付的費
用  - 

   

 (a)該條例第 118條指明的任何條件
或根據該條例第 116、117、119、 
120、121、126或 132條或 
第 121(2)(a)條的任何規定所施加的
任何條件  

2,000 不適用 新增 

 (b)該條例第 116(2)(b) 及 125(1) 和 
(2) 條的任何規定 

2,000 不適用 新增 

 (c)該條例第 116(2)(c)及 130 條的任
何規定 

2,000 2,000 
 
 
 
 
 

6,950 

《證監會(費
用)規則》 附
表 1第 26(e) 
項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7(b)
項 

 (d)   該條例第 129條的任何規定 4,000 6,950 適用範圍較
廣，但與 
《槓桿外匯 
(費用)規則》 
附表第 7(a)
項相似 

 (e)  根據該條例第 145 條訂立的規
則 (涉及對沖或套戥程式的該規則
除外) 

6,000 6,5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4(a)
項 

 (f)根據第該條例 145 條訂立的涉及
對沖或套戥程式的規則的任何規定 
- 

   

      (i)凡組合內至少一方所涉及的金
額少於$10,000,000； 

10,000 1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4(c)(i)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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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屬於任何其他情況 20,000 2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4(c)(ii)項 

 (g)根據該條例第 148條訂立的規則
的任何規定 

6,000 6,5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6(c)-
(cc)項 

 (h)根據該條例第 149條訂立的規則
的任何規定 

6,000 4,5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6(da) 
及 (db)項 

 (i)根據該條例第 151 條訂立的規則
的任何規定 

6,000 6,500 適用範圍較
廣，但與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31(d)
項相似 

 (j)根據該條例第 152 條訂立的規則
的任何規定 

6,000 6,500 適用範圍較
廣，但與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31(d)
項相似 

     
     
44.續期第 43(e)、(f)、(g) 、(h) 、(i) 
或(j)項所提述的寬免或修改時須繳
付的費用 

4,000 
 

4,500 與《證監會 
(費用)規則》
附表 1第 
26(d)項相似 

45.根據該條例第 124(1)條申請牌照或
註冊證明書的複本時須繳付的費用 

200 2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8項 

46.根據該條例第 136(5)(b)條索取根據
該條例第 136(1)條備存的紀錄冊的
任何記項或摘錄的副本時須繳付的
費用 

每頁$9 每頁$9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0項 

47.為核證文件的副本為該條例 
第 136(6)(b)條所指的真確本所須繳
付的費用 

200 2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19項 

48.為索取本附表沒有另外指明費用的
文件的副本所須繳付的費用 

每頁$9 每頁$9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0項 

     



  附件 2 

10 

 
 根據該條例第 VI 部須繳付的費用    
     

49. 就根據該條例第 145 條訂立的規則
而言，申請任何核准時須繳付的費
用 

6,000 
 

4,900-7,5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7項 

50. 續期第[49]項所提述的核准時須繳
付的費用 

4,000 不適用 新增 

51. 就根據該條例第 148 條訂立的規則
而言，申請核准任何公司或海外公
司為適合負責穩妥保管客戶證券及
抵押品的公司時須繳付的費用 

6,000 不適用 新增 

52. 續期第[51]項所提述的核准時須繳
付的費用  

4,000 不適用 新增 

53. 就根據該條例第 149 條訂立的規則
而言，申請核准在香港的某人為可
與之開立和維持獨立帳戶的人時須
繳付的費用 

6,000 不適用 新增 

54. 續期第[53]項所提述的核准時須繳
付的費用 

4,000 不適用 新增 

55.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
就以下事項提出申請時須繳付的費
用 - 

   

 (a)根據該條例第 155(3)(a)條，申請
批准更改其財政年度終結的日期 

2,000 2,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2(a)
項 

 (b)根據該條例第 155(3)(b)條，申請
採用一段超過 12 個月的期間作為
其財政年度 

2,000 2,000 與 《證監會 
(費用)規則》
附表 1第
22(a) 及 (c)項
相似 

 (c)同一時間就第(a)及(b)段指明的
事宜申請批准 

2,000 不適用 新增 

 (d)根據該條例第 156(4)條，申請延
展提交所需的文件的限期 

2,000 2,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2(b)
項 

     
 根據該條例第 XV部須繳付的費用    

     
56. 根據該條例第 309(2)或(3)條申請豁

免遵守該條例第 XV部所有或任何
條文時須繳付的費用 

24,000 24,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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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法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披露權益 – 

證券借貸)規則》(2002年第 號法律
公告)第 6 條申請核准為核准借出
代理人時須繳付的費用 

24,000 不適用 新增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須繳付

的費用 
   

     
58.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申請認

可以下發行章程的註冊時須繳付的
費用─ 

   

 (a)如屬供股章程 15,000 15,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8(a)
項 

 (b)如屬歐洲債券發行章程 15,000 15,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8(b)
項 

 (c)如屬權證發行章程 10,000 1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8(c)
項 

 (d)如屬涉及對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
的發行章程  

無 無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8(f)
項 

 (e)如屬任何未有在(a)、(b)、(c)
或(d)段提述的發行章程，內有向
公眾人士發出的要約，或其目的是
請公眾人士發出要約，而該項要約
是關乎以現金或其他代價認購或購
買任何經由認可交易所批准在認可
證券市場上市的法團的股份或債權
證 

30,000 30,000 《證監會(費
用)規則》附
表 1第 28(g)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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